附件 4. 

中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
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日程安排

	筹 备 事 项
	责任（协调）单位
	完成时间

	召开学院书记办公会议，讨论筹备工作事项
	胡 炜
	11月11日前

	召开学院党委会，研究筹备工作
	胡 炜
	11月15日前

	统计党员人数，向校党委上报关于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
	胡 炜 吴卫华
	11月11日前

	成立筹备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
	学院党委
	11月11日前

	下发换届选举通知
	胡 炜 吴卫华
	11月15日前

	对党支部书记进行动员和培训，部署选举工作
	胡 炜 吴勇敏     吴卫华
	11月15日

	完成党代会工作报告并征求意见
	胡 炜
	11月25日前

	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第一轮推荐，党代会代表第一轮推荐
	各支部书记
吴勇敏 吴卫华
	11月25日前

	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第二轮推荐，党代会代表第二轮推荐
	各支部书记
吴勇敏 吴卫华
	

	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在正式行文报送前与党委组织部、纪委办进行沟通
	胡 炜 吴勇敏
	

	新一届院级党的委员会委员、书记、副书记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、书记预备人选名单报校党委审查
	胡 炜
	

	召开院级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
	学院党委
	12月25日前

	换届选举结果报校党委审批
	学院党委
	12月25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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